
檔案編號： (E ) (C .R . )10 /3 /3  P t .  VI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章) 

《2005年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修訂)(費用調整)規例》  

 

引言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第 3 及 2 9 A 條的規定，凡某
項 費 用 的 數 額 現 在 是由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指 明

的，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可藉類似的附屬法例更改該項費用的數額。   

 
2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行使上述權力，擬訂了《 2 0 0 5 年郊野公
園及特別地區 (修訂 ) (費用調整 )規例》 (規例 ) (載於附件 A)，調整根據
《郊野公園條例》(第 2 0 8 章 )制定的《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中訂
明須繳付的費用。  

 
 

背景和理據  

3 .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附表列明有關使用郊野公園和特
別地區各種許可證所須繳付的費用。   

 
4 .   根據政府的政策，各項收費一般應訂於足以收回提供有關服務
的全部成本的水平。大多數政府收費自一九九八年二月起凍結。有關

使用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的各種許可證費用在一九九八年後未有作出

調整。   

 
5 .   財政司司長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預算案演辭中表示政府有需
要考慮恢復調整收費，並應首先檢討對民生和一般營商活動沒有直接

影響的收費。我們在二零零四年進行了一次收費水平檢討，檢討結果

建議調整有關費用，以反映提供這些服務的十足成本 (按二零零四至零
五年度價格計算 )。費用調整建議詳載於附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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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一直以來，當局藉重訂服務優次和精簡程序等措施控制成本。
我們在計算有關收費的建議調整幅度時，已把推行這些節約和改善措

施而節省的款項考慮在內。  

 
 

規例  

7 .   規例 (載於附件 A)旨在調整《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所訂
明的費用，詳情載於附件 B。建議新收費應在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開始生效。  

 
 

立法程序時間表  

8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提交立法會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日  

 
 

建議的影響  

9 .   費用調整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而且不
會影響《郊野公園條例》的約束力。建議預計會為政府帶來每年 1 8 , 0 0 0
元的額外收入，對人手並無影響。建議調整幅度對須領取許可證以使

用郊野公園的人士影響極微。  

 
 

公眾諮詢  

10 .   我們在二零零四年八月就建議的費用調整諮詢了郊野公園及海
岸公園委員會轄下的郊野公園委員會；委員沒有提出反對。郊野公園

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在二零零四年九月通過了有關建議。此外，我們在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諮詢了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大都

贊成建議的費用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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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安排  

11 .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查詢。    

 
 

查詢  

1 2.   如對本摘要有任何疑問，請向漁農自然護理署高級郊野公園主
任 (西北 )張國偉先生查詢 (電話： 2 1 5 0  6 8 6 0)。  

 
 
 
 
環境保護署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三日  







附件  B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附表  

所訂明的許可證的建議費用調整  

 
 

規例  說明  
現行  
費用  

按 2004- 0 5 年度
價格計算的  
成本收回率  

建議費用  
建議調整

幅度  

9(1 )  出售或出租任何商品

或 物 品 的 許 可 證 (每
月或不足一月 )  

 

1 ,4 3 0 元  1 0 8 %  1 ,3 3 0 元  - 7%  

10(1 ) ( a )  展 示 任 何 標 誌 、 告
示、海報、條幅或廣

告 宣 傳 品 的 許 可 證

(每月或不足一月 )  

 

2 3 7 元  94%  2 5 0 元  +5%  

11(1 ) ( a )  舉行公眾集會或體育
競賽、公開演說或在

公眾集會上致辭的許

可證 (每次活動 )  

 

4 6 7 元  90%  5 2 0 元  + 1 1%  

1 1 ( 1 ) ( b )  舉行任何為籌款而舉
辦 的 活 動 (不 論 是 否
屬 慈 善 性 質 )的 許 可
證 (每次活動 )  

 

4 6 7 元  90%  5 2 0 元  + 1 1%  

11( 1) (c )  進行以商業為目的或
因商業而附帶引起的

任 何 活 動 的 許 可 證

(每日 )  

2 3 7 元  94%  2 5 0 元  +5%  

 


